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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民法谭

自由时间增多网络活动频繁，如何安全度暑假，法官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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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人阳台拍灰惹官司
法院：儿子放任不管，赔偿楼下住户300元

未成年人应提升“谣言免疫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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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万元血汗钱保住了

千钧一发之际民警“抢”了她手机

因琐事引发冲突致人死亡
上海海警局破获首起公海故意杀人案

“谣言陷阱”要当心
情形一:小A编造“某学校暑期

发生重大安全事故”“学校强制学生
参加高价补课班”等虚假信息在社
交平台及家长群大量转发，导致公
众恐慌、学校秩序混乱。
【法官提示】谣言内容涉及公

共安全、教育秩序，且传播范围广

（如引发大量家长投诉、媒体关注）、

造成实际危害的（如学校被迫调整

常规课程安排、家长财产损失），构

成编造、故意传播虚假信息罪，将被

追究刑事责任。

情形二:小B以“内部渠道办理
名校升学”“购买‘保过’辅导资料”
等虚假信息为诱饵，骗取学生及家
长钱财。

【法官提示】不法分子以“非法

占有”为目的，通过虚构事实、隐瞒

真相的方式实施诈骗，金额达到立

案标准（通常3000元以上），即构成

诈骗罪。

情形三:小C编造“游戏大额充
值享优惠”“扫码免费领取游戏皮
肤”“点击链接抽游戏稀有装备”“暑
期学生信息登记可领取补贴”“填写
问卷参与抽奖”等谣言信息，诱骗学
生及家长泄露姓名、身份证号、手机
号、家庭住址等个人信息，再出售用
于其他违法活动。
【法官提示】无论谣言内容是

否直接涉及诈骗，只要以非法获取

个人信息为目的，且情节严重（如获取

财产信息超50条、违法所得超5000

元），即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情形四:小D编造“某培训机构
暑期跑路”“学校食堂食品有毒”等
谣言，在网络或现实中恶意传播，引
发群体投诉、围堵学校等事件，破坏
社会秩序。
【法官提示】谣言行为属于“编

造虚假信息，在信息网络上散布，起

哄闹事，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

将以寻衅滋事罪论处。

情形五:小E虚构“学生暑期发
生违法行为被抓，需缴纳‘罚款’或
‘保证金’”“掌握学生隐私，不交钱
就曝光”等谣言，威胁、恐吓家长索
要财物。
【法官提示】以威胁手段迫使他

人交出财物，金额达到立案标准（通

常2000至5000元之间或已达到5000

元及以上），即构成敲诈勒索罪。

共同守护清朗暑假
法官提醒，未成年人应提升“谣

言免疫力”，争做清朗“小卫士”。坚
持“三不”原则，即不轻信、不泄露、
不冲动。遇到可疑信息，例如“同学
出事住院急需用钱”“高薪兼职”“内
部渠道”等煽动信息，坚持第一步：
查证！优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教
育局官网等核实真伪，或先联系当
事人核实。谣言一旦涉及“骗钱、骗
信息、扰乱秩序”，要立刻停止互动，
保存证据，立即向家长、老师报告，
并通过12321网络不良与垃圾信息
举报受理中心、中央网信办违法和
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公安机关网安
部门官方平台等渠道举报。

家长应筑牢“家庭防护网”，当

好安全上网“守门人”。坚持“有效
监护，科学引导”原则，可以与孩子
签订《暑期网络使用公约》，利用家
长控制模式、青少年模式等工具合
理设置使用时长，屏蔽不良网站和
应用，尽量让未成年人在家庭公共
区域上网，便于观察。另外，家长应
主动了解孩子暑期的兴趣点和关注
信息，引导其分享遇到的问题，并有
针对性地讲解网络谣言、电信诈骗
的常见形式。
学校则应设立前置教育点，打

造防谣反谣宣传矩阵。暑期放假前
组织具有针对性的主题班会或讲
座，重点讲解暑期高发的谣言陷阱
类型以及应对措施，发放《防谣手
册》。建立便捷的反馈渠道，例如指
定邮箱、在校表单、值班老师，以供
学生、家长反馈网络谣言，同时学校
应当及时核查反馈信息，确认属实
的谣言需在相应范围进行官方辟谣
和澄清，并向有关部门举报，形成闭
环管理机制。

本报记者 杨洁

通讯员 王慧君 朱刚

楼上住户放任自称是阿尔茨海
默病患者的母亲持扫帚往楼下拍灰，
楼下住户该如何维权？楼上住户是
否需要担责？近日，上海市第一中级
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一中院）依
法审结了这起相邻关系纠纷案件，判
决楼上住户赔偿楼下住户300元。

楼上邻居屡向下“拍灰”
施先生与盛先生是上下层邻

居。2023年4月，盛先生发现楼上
常有人手持扫帚，在阳台上往外拍
打，致粉尘乱飞并落在他晾晒的衣
物上，便向小区居委提出调解申请。
经居委会工作人员联系，施先

生表示其母亲年纪大，患有阿尔茨
海默病，无法阻止其“拍灰”行为。
因协商不成，盛先生诉至法院，称

2023年4月居委已告知施先生收好
扫帚，但施先生在长达六周时间里
视而不见，显然是故意的。
事实上，早在2022年7月，楼上

就开始用扫帚敲打，当时施先生房
屋漏水，盛先生则通过诉讼要求赔
偿，双方矛盾产生；2023年4月左
右，因漏水问题无法解决，盛先生申
请强制执行，楼上的拍打行为也随
之频繁，影响到了盛先生日常生
活。于是，盛先生要求施先生一家
赔偿经济损失，即洗衣费600元。
施先生辩称，其母亲患有阿尔茨

海默病，非恶意“拍灰”，他在5月后将
扫帚收起，已尽其责，而盛先生的洗
衣费缺乏证据，因此不同意赔偿。
一审法院根据当事人提供的照

片视频等相关证据，仅认定施先生

家庭对老人看护不当，造成邻里纠
葛，但因盛先生的损失缺乏证据，判
决驳回盛先生诉请。盛先生不服，
上诉至上海一中院。

法院：构成侵权应赔偿
施先生不否认其母亲向下数次

拍灰的行为，但始终辩称因母亲患
有阿尔茨海默病，其没有办法也不
同意赔偿。
上海一中院认为，本案争议焦

点有二：施先生是否构成侵权？如
侵权，赔偿责任应如何评判？
关于争议焦点一，上海一中院

认为，即使施先生母亲患有阿尔茨
海默病，无法控制其行为，但施先生
作为其法定代理人应对母亲的不当
行为进行监督管束。现在案证据反

映，施先生母亲的拍灰行为并非一
次，尤其在盛先生向小区居委会反
映情况并提出调解申请后的长达六
周时间内，施先生对待此纠纷的态
度始终消极，且放任母亲的拍灰行
为，作为母亲的法定代理人显然对
此存在过错，构成对楼下邻居盛先
生日常生活的侵害，对其母亲行为
造成的不利后果有义务予以消除。

关于争议焦点二，虽然本案中
无充分证据证明盛先生的损失即洗
衣费用的具体金额，但根据一般经
验法则，施先生母亲的拍灰行为必
然导致盛先生晾晒在楼下的衣物受
到污染并需要重新清洗，因此可以
认定盛先生因此纠纷产生了客观损
失即重新洗涤衣物的相关花费。

最终，上海一中院经综合考量
本案事实情况，包括纠纷发生的时
间正值换季等因素，以及施先生一
方的过错程度，酌情判定盛先生损
失为300元。该损失由施先生及其
母亲共同负担，以示惩戒。
本报记者 陈佳琳 通讯员 郭葭

本报讯（记者 解敏）“快停下！
这是诈骗！”近日，上海市崇明区堡
镇派出所民警冲进居民家中，一把
夺过报警人妻子正被远程操控的手
机并果断关机，成功阻断一起冒充
“抖音客服”的电信诈骗，为市民龚
女士保住银行卡内40万元存款。
从接警到冻结账户，民警仅用5分
钟完成反诈拦截。
当日16时55分，堡镇派出所民

警袁浩接到市民施先生紧急报警：
“我老婆正和陌生人通电话，还刷了
脸，好像被骗了，快来帮我劝劝她！”
民警立即驱车赶往报警人家，途中

多次拨打受害人龚女士电话均无人
接听，情况危急。
赶到现场时，龚女士正神情恍

惚地握着手机，屏幕显示“手机处于
远程操控状态”。民警迅速关闭龚
女士的手机，切断诈骗通连，又一刻
不停联系银行，启动警银联动机制。
经了解，龚女士接到自称“抖音

客服”的来电，称其“误开会员需取
消，否则扣费”，并诱导其下载屏幕
共享软件。在诈骗分子的层层诱导
下，龚女士一步步落入圈套，不仅透
露了个人信息，还按照对方要求进
行了人脸识别，进而准备将银行卡
内的40万元转入所谓的安全账
户。报警人施先生怀疑妻子遭遇诈

骗，极力劝说无效，万分着急下，报
警求助。

5分钟后银行反馈消息称，龚
女士的银行账户已冻结，其账上40
万元存款分毫未损。“他们说我账户
有风险，要转到‘安全账户’……”龚
女士回想起来仍心有余悸。
“多亏当时认真听了你们的宣

传，你们过来她才听劝！”施先生向
民警连连道谢。据悉，堡镇派出所
通过“入户宣讲+案例警示”持续开
展反诈宣传工作，今年以来已成功
劝阻电信诈骗17起，挽回群众损失
超百万元。

本报讯（记
者 鲁哲 通讯员
戴安娜）“你别走，
我报警了。”近日，
闵行一家手机店
内，女店长一边报
警一边拦住一名
“顾客”不让其离
店，看似一起“消
费纠纷”，民警到
场甄别后却将男
子带离。原来，这
是一起“男扮女
装”的诈骗案。

前些天，李
先生通过网络结
识了一名自称是
“律师”的女网
友。对方发来的
照片靓丽可人，
言语间温柔贴
心，很快博得李
先生好感。女网
友希望约李先生
线下见面。

李先生欣然
接受。见面当天，女网友称手机
摔碎需寄回厂家维修，希望李先
生为其买新手机。正当李先生要
付费时，忽然起了疑心，遂坚持要
求视频通话确认后付款。“接视频
的是手机店员工，他跟我说是一
名女子来买手机，我才转了7299
元。”李先生说，不多久他就接到
了民警来电，告知自己被骗。

到案后，嫌疑人张某如实供
述，自己以女性身份在网络平台
“钓鱼”，在与李先生熟悉后便提
出见面请求，再通过手机摔碎要
买新手机为由实施诈骗。李先生
要求“视频通话”让他措手不及，
情急之下他向手机店员工提出
“加100元，帮忙应付”的荒唐请
求。这一幕正巧被女店长看见，
她执意要求付款人一起到现场，
才能将手机给他。眼看骗局无法
得逞，张某便想逃离店铺，没想到
女店长早已报警。

目前，张某已被闵行警方依
法刑事拘留。涉案资金已退回李
先生账户。

本报讯（记者 解敏）近日，上
海海警局下属奉贤海警局侦破
一起故意杀人案，抓获犯罪嫌疑人
1人。目前，该犯罪嫌疑人因故意
杀人罪已经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检察
院批准逮捕。该案系上海海警机构
侦办的首起海上故意杀人案件。

2025年4月，犯罪嫌疑人高某
与谭某因琐事发生冲突，最终高某

使用水果刀将谭某刺伤致死。案发
时，两人所在船舶位于日本以东太
平洋海域，船上人员发现后第一时
间向95110海上报警服务平台求

助，上海海警局接报后立即指令奉
贤海警局开展侦查，并跟进指导奉
贤海警局联合公安、检察院、海事、
边检等单位，第一时间做好现场勘

查取证、调查讯（询）问、被害人家属
安抚、舆情管控等相关工作，高某对
犯罪事实供认不讳。

本案中，两人因琐事引发冲突
致人死亡的行为，改变了双方的命
运。天气炎热，上海海警局温馨提
醒，遇到矛盾冲突一定要保持冷静
克制，切不可因一时冲动，酿成无法
挽回的悲剧。

蝉鸣渐起，热浪奔涌。暑假是学生们放松
身心、探索兴趣的黄金期，却也因自由时间增
多、网络活动频繁，成为大家被卷入谣言漩涡、
陷入“网络陷阱”的高发期。一些不法分子利用

家长对孩子的关心和焦虑心理，悄然设下“谣言
陷阱”。
面对可能出现的谣言，我们该如何预

防？上海嘉定法院的法官们给出专业建议。

警 戒 线


